
股票简称：广州发展 股票代码：600098� � � �临2014-034号

债券简称：12广控01� � � �债券代码：122157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及相关方公开承诺履行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

承诺及履行》及广东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

及履行工作的通知》（广东证监[2014]4号），公司已按要求对公司和相关方承诺及履行情况进行了梳理并于

2014年2月14日专项披露了《广州发展关于公司及相关方公开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现对公司及关联方尚

未按期履行完毕的承诺履行进展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展集团"）在《关于避免与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详见公司于2012年2月9日发布的《关于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避免与广州

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公告》）中承诺，将在2012年对下属的广州发电厂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发电厂"）的4台6万千瓦热电联产机组及广州发电厂全资子公司广州市西环电力实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环电力"）的1台2.5万千瓦热电联产机组实施关停。在关停后，广州发电厂及西环电力

不再从事与广州发展相同和相似行业的经营和投资。

承诺履行情况：发展集团一直积极履行相关承诺，截至本公告日，广州发电厂已关停2台机组，西环电力

已关停1台机组。 发展集团原计划在2012年底前关停广州发电厂剩余2台机组，但广州发电厂处于广州城区电

力负荷中心，且目前仍承担着西村自来水厂保供电，以及向周边医院等公共设施供热的任务，若在广州发展

投资建设的西村能源站这一替代项目建成前关停广州发电厂剩余2台机组，将严重影响广州中心城区的电力

供应安全、自来水供应安全，及重点用热单位的正常运营。 鉴于此，在广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协调下，广州发电

厂计划于2014年底关停。 为履行相关承诺，为广州发电厂关停创造条件，发展集团现正支持公司加快推进西

村能源站项目核准及建设工作。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600866� � �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2014-037

债券简称：11星湖债 债券代码：122081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1星湖债” 公司债2014年回售申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回售代码：100925

回售简称：星湖回售

回售价格：100元/张

本次回售申报期：2014年5月26日-28日

有效回售申报数量：254,192手，回售金额为254,192,000元

回售资金发放日：2014年7月7日

根据《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董事会八届二次会议

及2014年第一次"11星湖债"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11星湖债"<募集说明书>若干条款的议

案》中所设定的公司债券回售条款，本公司公开发行的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

（债券代码：122081，以下简称"11星湖债"）持有人可按规定在本次回售申报期（2014年5月26日-28日）对其

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1星湖债"申报回售， 本次回售价格为债券面值 （100元/张）（详见本公司编号为临

2014-035、临2014-036号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11星湖债"（债券代码：

122081）债券回售申报的统计，有效回售申报数量为254,192手（1手为10张），回售金额为254,192,000元。有效

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在回售

资金发放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2014年7月7日为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本公司将对本次有效回售申报的"11星湖债"持有人支付本金及当

期利息。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31日

股票代码：600018� � � �股票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2014-031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是否有否决提案的情况：否

● 本次股东大会是否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否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14年5月30日（星期五）下午1:30在国际港务大厦多功能厅（上海市东

大名路358号）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5月30日（星期五）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8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444,832,23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89.8469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人）

1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2,154,0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0.00947%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戌源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4人；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董事会秘书丁向明先生出席了会议；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按预定程序审议了13项议案， 听取了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会议经股东 （股东授权代理

人）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内容 证券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

通过

一、

2013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东

20,444,599,856 99.9989% 145,632 0.0007% 86,745 0.0004%

是

二、

2013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东

20,444,465,756 99.9982% 145,632 0.0007% 220,845 0.0011%

是

三、

2013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全体股东

20,444,599,756 99.9989% 145,632 0.0007% 86,845 0.0004%

是

四、

2013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全体股东

20,444,599,756 99.9989% 145,632 0.0007% 86,845 0.0004%

是

五、

2014

年度财

务预算报告

全体股东

20,444,599,756 99.9989% 145,632 0.0007% 86,845 0.0004%

是

六、

2013

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

全体股东

20,444,599,756 99.9989% 145,632 0.0007% 86,845 0.0004%

是

七、

2013

年董事、监事

年度薪酬情况报告

全体股东

20,444,598,756 99.9989% 145,632 0.0007% 87,845 0.0004%

是

八、 关于增补董事的

议案

全体股东

20,444,166,556 99.9968% 577,832 0.0028% 87,845 0.0004%

是

九、 关于续聘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的议案

全体股东

20,444,599,756 99.9989% 145,632 0.0007% 86,845 0.0004%

是

十、 关于申请债务融

资额度的议案

全体股东

20,444,598,756 99.9989% 145,632 0.0007% 87,845 0.0004%

是

十一、 关于向上海冠

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

的议案

全体股东

20,444,598,756 99.9989% 145,632 0.0007% 87,845 0.0004%

是

十二、 关于申请豁免

履行公司相关承诺的

议案

全体股东

20,444,598,756 99.9989% 145,632 0.0007% 87,845 0.0004%

是

十三、关于《上海国际

港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 修订的议

案

全体股东

20,444,598,756 99.9989% 145,632 0.0007% 87,845 0.0004%

是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中，《关于<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的议案》属于

特别决议议案,经有表决权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

普通决议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的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陈峥宇、韩春燕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程序等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4-43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否决了《关于审批2014年度向泰达集团支付担保费额度的议案》，其他议案获得通过。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5月30日14:30

（二）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5月30日交易日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5月29日15:00至

2014年5月30日15:00。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本部报告厅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董事长张秉军先生

（七）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5月30日14:30在公司总部报告厅召开，会期半天。董

事长张秉军先生主持会议。

（一）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211名，代表股份530,192,9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9313%。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数量为498,538,3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3.7861%。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代理人） 共208人， 代表股份31,654,66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145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本次会议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大会经过充分讨论，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201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511,528,843 96.4797% 17,744,368 3.3468% 919,760 0.1735%

现场参与表决股份

498,538,310 100% 0 0 0 0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12,990,533 41.0383% 17,744,368 56.0561% 919,760 2.9056%

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2.�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511,495,143 96.4734% 17,076,002 3.2207% 1,621,826 0.3059%

现场参与表决股份

498,538,310 100% 0 0 0 0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12,956,833 40.9318% 17,076,002 53.9447% 1,621,826 5.1235%

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3.�公司2013年度总经理业务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511,495,143 96.4734% 17,042,502 3.2144% 1,655,326 0.3122%

现场参与表决股份

498,538,310 100% 0 0 0 0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12,956,833 40.9318% 17,042,502 53.8388% 1,655,326 5.2293%

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4.�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511,495,143 96.4734% 17,042,502 3.2144% 1,655,326 0.3122%

现场参与表决股份

498,538,310 100% 0 0 0 0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12,956,833 40.9318% 17,042,502 53.8388% 1,655,326 5.2293%

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5.�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511,699,543 96.5119% 17,042,502 3.2144% 1,450,926 0.2737%

现场参与表决股份

498,538,310 100% 0 0 0 0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13,161,233 41.5776% 17,042,502 53.8388% 1,450,926 4.5836%

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6.�关于审批2014年度融资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融资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511,495,143 96.4734% 17,807,402 3.3587% 890,426 0.1679%

现场参与表决股份

498,538,310 100% 0 0 0 0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12,956,833 40.9318% 17,807,402 56.2552% 890,426 2.8129%

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7.�关于审批2014年度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511,495,143 96.4734% 18,114,462 3.4166% 583,366 0.1100%

现场参与表决股份

498,538,310 100% 0 0 0 0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12,956,833 40.9318% 18,114,462 57.2253% 583,366 1.8429%

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8.�关于审批2014年度向泰达集团支付担保费额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13,036,353 41.0798% 17,662,902 55.6589% 1,034,926 3.2612%

现场参与表决股份

79,520 100% 0 0 0 0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12,956,833 40.9318% 17,662,902 55.7987% 1,034,926 3.2694%

关联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未获股东大会通过。

9.�关于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对其全资子公司南京泰新2,000万元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511,699,543 96.5119% 17,750,162 3.3479% 743,266 0.1402%

现场参与表决股份

498,538,310 100% 0 0 0 0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13,161,233 41.5776% 17,750,162 56.0744% 743,266 2.3480%

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10.�关于授权董事长在20亿元额度内购买土地并负责项目运作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511,495,143 96.4734% 18,114,462 3.4166% 583,366 0.1100%

现场参与表决股份

498,538,310 100% 0 0 0 0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12,956,833 40.9318% 18,114,462 57.2253% 583,366 1.8429%

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11.� 2013年度激励基金计提方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511,495,143 96.4734% 17,882,362 3.3728% 815,466 0.1538%

现场参与表决股份

498,538,310 100% 0 0 0 0

网络投票表决股份

12,956,833 40.9318% 17,882,362 56.4920% 815,466 2.5761%

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二）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天津泰达集

团有限公司

辽宁粮油进

出口股份有

限公司

林泗华 赵复明 任林 林雅莉 蒋黎红 姚春华 刘平

齐鲁证券

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所持

股数

（股）

498,458,790 12,000,000 1,644,348 1,549,480 1,031,730 1,000,000 702,508 646,200 640,000 632,988

1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2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3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4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5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6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7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8

回避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9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10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11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根据表决结果，除议案八以外，其他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晓明、贺维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股 东 大 会

2014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002642� � � �证券简称：荣之联 公告编号：2014-067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荣之联"）于2014年5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安徽省淮南市人民政府信息化

工作办公室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同日，公司与淮南市人民政府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签订了《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合作对方简介

淮南市人民政府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是经淮编〔2007〕8号于2007年2月批准成立的市政府直接管理的正

县级机构。淮南市被国家住建部列为智慧城市试点城市，拥有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的综合集成应用平台。

公司与淮南市人民政府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框架协议内容

甲方：淮南市人民政府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乙方：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作内容

1、为推进智慧淮南的基于北斗的综合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城市公共信息资源数据服务系统的建设和运

营，促进淮南信息产业发展，甲方引进乙方在淮南市建设上述平台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以全面提高

淮南市政府的城市综合管理和服务的能力，并提供全面解决方案与服务。

2、甲方同意乙方选址在淮南市高新区江淮云平台建立云计算数据中心，具体建设模式双方协商解决。

3、双方共同投资建设云计算中心，总投资5亿元人民币，分三年实施建设。

4、由淮南市政府成立项目协调小组，负责对本项目的主导、协调及服务工作，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二）双方权利义务

1、甲方：

（1）甲方将发挥其高效的政府服务效率，负责协调乙方与市政府各个部门、各个主管单位之间的协作。

在政府各个相关部门的配合下，积极支持乙方项目建设，并协调专门部门负责相关建设等手续办理工作，实

现一站式办理。

（2）甲方将在基于北斗的综合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城市公共信息资源数据服务系统的建设中起主导作

用。

（3）甲方将把乙方作为智慧城市公共信息资源数据服务平台建设和运营的唯一合作伙伴，参与智慧淮

南的建设与规划。

2、乙方：

（1）乙方将在淮南市依法成立子公司，注册资金不低于10000万元，并以该子公司为总部基地，立足淮

南，面向华东乃至全国拓展业务，并承继本协议的权利和义务，负责本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

（2） 乙方将在基于北斗的综合信息服务系统、 以及城市公共信息资源数据服务系统的实施应用过程

中，利用云计算、物联网和大数据的核心技术，结合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协助政府提出相应的建设标准。

（3）在上述平台的建设中，乙方考虑在同等商务条件下优先采用淮南江淮云中心部署平台系统。

三、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淮南市人民政府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旨在利用淮南市在场租及配套服

务等方面给予的优惠政策，积极参与淮南市智慧城市的建设，充分发挥公司在基于北斗的综合信息服务平

台、城市公共信息资源数据服务平台等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竞争优势，进一步推动公司智慧城市发展战略

的实施，不断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升盈利水平，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四、风险提示

1、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仅代表双方的合作意愿和合作前提的框架性约定，付诸实施以及实施过

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2、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公司与淮南市人民政府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的合作框架性协议，有关

具体合作内容尚需签订正式合同予以明确，所涉及到任何具体的交易标的和标的金额具体实施时，相关内

容（如需）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协议仅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具体合作内容尚需签订正式合同予以明确，未来收益尚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

4、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42� � � �证券简称：荣之联 公告编号：2014-066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情况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之联"或"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5

月23日以书面通知的方式发出， 并于2014年5月30日在公司15层第五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为推进智慧淮南的基于北斗的综合信息服务系统、 以及城市公共信息资源数据服务系统的建设和运

营，促进淮南信息产业发展，经公司与安徽省淮南市人民政府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协商一致，双方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由公司在淮南市建设上述平台项目，以全面提高淮南市政府的城市综合管理和服务能力，

并提供全面解决方案与服务。

关于本次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北京荣之联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2、审议并通过《关于在淮南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同意公司在安徽省淮南市设立全资子公司，从事智慧城市项目的建设和

运营，注册资本12,000万元。 授权公司管理层确定上述全资子公司的经营范围、经营期限、董事、监事委派事

宜，并办理相关设立手续。

关于本次对外投资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淮南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42� � � �证券简称：荣之联 公告编号：2014-068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淮南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拟以自筹资金出资12,000万元投资设立安

徽荣之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荣之联"）。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4年5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淮南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同意以自筹资金出资12,000万元投资设立安徽荣之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审批权限在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3、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安徽荣之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暂定）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金：12000万元人民币

4、经营范围（暂定）：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审批的项目）；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

含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服务；数据

处理；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机械电子设备、五金交电、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建筑材料（不含木材）、计算

机及外围设备、计算机软硬件销售；租赁计算机、通讯设备；企业管理咨询。 （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不得经营；许可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可自主选择经营）

5、注册地：安徽省淮南市高新区江淮云大厦2号楼10层

以上登记情况如与工商登记不符，以工商登记为准。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投资设立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需要签订投资协议。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安徽荣之联致力于利用云计算、物联网和大数据的核心技术，为推进智慧淮南的基于北斗的综合信息

资源数据服务系统、城市公共信息资源数据服务系统的建设和运营提供全面解决方案与运营服务。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公司立足淮南，面向华东乃至全国拓展智慧城市业务，落实和执行公司与淮南市

人民政府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增强公司在智慧城市业务的核心竞争力

和市场占有率。

2、对外投资的风险

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是从公司长远利益出发所做出的慎重决策，但子公司设立尚存在一定的政策

风险、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 本公司将把已有的包括业务运营管理、质量管理体系、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等较

为科学有效的各项管理制度推行、落实到该全资子公司，促使该子公司稳定快速发展。 但尽管如此，由于宏

观环境和市场本身具有的不确定因素，仍有可能使该项目在实施后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

3、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为12,000万元，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投入。 本次投资预计将对公

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经营业绩产生影响，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金额以经审计数据为准。 本次投资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600436� � � �股票简称：片仔癀 公告编号： 2014-026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4年5月30日（星期五）

上午9：00以通讯会议方式在公司召开。 会议通知和议案于2014年5月27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人，实到11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刘建顺先生主持。 经审议，与会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履行管理层激励计划承诺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董事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刘建顺先生、潘杰先生、陈建铭先生、陈金城先

生、陈纪鹏先生、庄建珍女士、赖志军先生回避表决此项议案。

公司大股东漳州片仔癀集团有限公司（现改制为“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限公司” ）于2006年4月为推进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时，承诺“将积极支持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启动管理层激励计划” 。 上述

承诺的履行需要漳州市国资委的批准。 公司未能就管理层激励计划取得漳州市国资委批准，漳州市九龙江

建设有限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管理层激励计划承诺无法实施。

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限公司无法履行上述承诺，无法对已有承诺作出规范，董事会同意漳州市九龙江

建设有限公司向股东大会申请豁免履行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启动管理层激励计划的承诺。

二、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卢永华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董事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 审议通过《关于同意童锦治女士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董事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卢永华先生、童锦治女士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同时，董事会认为卢永华先生、童锦治女

士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职，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董事会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四、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叶少琴女士、郑学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议案》；

由于独立董事卢永华先生、童锦治女士因任期将满6年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公司独立董事人数未达到董

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补选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的董事均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叶少琴女士、郑学军先生成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叶少琴女士、郑学军先生简历如下：

叶少琴：女，1965年出生，厦门大学会计学博士，注册会计师。 现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会计系基础

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曾兼任厦门大学会计师事务所和厦门永大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

师，从事验资、审计等工作。 2009年3月27日至3月31日参加由中国证监会授权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资格培训（获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现兼任富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福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郑学军：男，1962年生，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现任厦门证券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厦门

证券研究所所长。 曾任厦门大学财政系助教、讲师，厦门源益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科技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厦门湖滨北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滨北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 现

兼任福建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客

座教授；福建省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兼任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董事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定于2014年6月16日（星期一）下午2:30在片仔癀大厦二十四楼会议室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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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4年6月16日

●股权登记日：2014年6月6日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14年6月16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14年6月16日9：30-11:30、13:00-15:00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与网络的

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五）会议地点

现场会议的地点：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上街1号片仔癀大厦24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1．审议《关于豁免履行管理层激励计划承诺的议案》；

2．审议《关于补选叶少琴女士、郑学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议案》；

2.01叶少琴

2.02郑学军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com.cn）2014年5月30日披露的2014-026

号公告。

(二)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议案2需根据《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规定，独立董事的选举应以累积投

票制原则选举产生。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凡是在2014年6月6日下午3：00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参加会议。 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1、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凭回执单（见附件1）、个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

法人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2、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的

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股东通过传真方式办理登记，并提供上述第1、2条所规定的有效证件的复印件。

4、登记地点：福建省漳州市上街1号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96-2301955

传真号码：0596-2300313

5、登记时间：2014年6月9日9时至16时。

五、其他事项

联系人：林绍碧 颜春红

联系电话：0596-2301955

传真：0596-2300313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30日

附件1

回 执

截止2014年6月6日，我单位（个人）持有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姓名（盖章）： 股东帐号：

出席人姓名：

2014年 月 日

附件2: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4年6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豁免履行管理层激励计划承诺的议案》

2

《关于补选叶少琴女士、郑学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议案》

2.01

叶少琴

2.02

郑学军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3：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2014年6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比照上交所新股申购操作。

总提案数：3个

一、投票流程

（一）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738436

片仔投票

3

（总议案数）

A

股股东

（二）表决方法

1、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1-2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5

项提案

99.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2、分项表决方法：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1

《关于豁免履行管理层激励计划承诺的议案》

1.00

2

《关于补选叶少琴女士、郑学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议案》

2.00

2.01

叶少琴

2.01

2.02

郑学军

2.02

（三）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注：当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或监事时，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选举议案组，股东每持有

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议案个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董

事会候选人共有5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500股的选举票数。 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

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

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当选举票数超过一亿票时，应通过现场进行表决。

（四）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一）股权登记日2014年06月6日 A�股收市后，持有“片仔癀” A�股（股票代码600436）的投资者拟对

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99.00元” ，申报股数填写“1股” ，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436

买入

99.00

元

1

股

（二）如“片仔癀”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

《关于豁免履行管理层激励计划承诺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436

买入

1.00

元

1

股

（三）如“片仔癀”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

《关于豁免履行管理层激励计划承诺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436

买入

1.00

元

2

股

（四）如“片仔癀”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

《关于豁免履行管理层激励计划承诺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436

买入

1.00

元

3

股

5、如“片仔癀” A�股投资者持有100股股票，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共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议案组（累积

投票制）进行表决，方式如下：

议案名称 对应的申报价格（元）

申报股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董事候选人选举

候选人：叶少琴

4.01 200 100

候选人：郑学军

4.02 100 200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一）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

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三）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

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

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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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4年05月30日（星期五）

上午11：00以通讯会议方式在公司召开。 应参加会议的监事5名，实际参加的监事5名，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主席钟志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经过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履行管理层激励计划承诺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监事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监事钟志刚先生、何建国先生、吴小华女士回避表决此

项议案。

公司大股东漳州片仔癀集团有限公司（现改制为“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限公司” ）于2006年4月为推进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时，承诺“将积极支持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启动管理层激励计划” 。 上述

承诺的履行需要漳州市国资委的批准。 公司未能就管理层激励计划取得漳州市国资委批准，漳州市九龙江

建设有限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管理层激励计划承诺无法实施。

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限公司无法履行上述承诺，无法对已有承诺作出规范，监事会同意漳州市九龙江

建设有限公司向股东大会申请豁免履行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启动管理层激励计划的承诺。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5月30日

2014年 5 月 31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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